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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诉请求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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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诉法解释》第 247 条首次于规范层面确立了重复诉讼的判断标准，其中需
要特别予以关注的是诉讼请求要素的反向判断路径———“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
诉裁判结果”要件。基于功能视角的考察，该要件旨在填补“旧实体法说”诉讼标的理论有
时难以识别实质性重复诉讼的功能漏洞，能够超越传统的既判力客观范围发挥遮断后诉的

效果。类型化该要件所示情形可知，除却后诉的诉讼请求直接否定前诉判决主文之类型
外，后诉的诉讼请求以否定前诉先决问题认定为路径，进而实现否定前诉判决主文之目的

的，也是符合第 247 条意旨的重复诉讼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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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5 年 1 月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以下简称
《民诉法解释》) 第 247条首次在民事诉讼规范层面
确立了禁止重复诉讼规则，明确规定了判断重复诉

讼的三要件标准，即后诉与前诉的关系须同时满足

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相同或后诉
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三项要求。
作为民事诉讼领域的核心原则之一，早在《民诉法
解释》出台前，学界已有关于重复诉讼判断标准的

讨论，较有代表性的学说是“二同说”和“三同
说”①，后以“三同说”为理论通说与实务导向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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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二同说”是指从诉讼主体和诉讼客体两项要素出发判断
前后两诉的一致性，即诉讼当事人同一、诉讼标的同一时，后诉即是
前诉的重复诉讼。( 参见:柯阳友．也论民事诉讼中的禁止重复起诉
［J］．法学评论，2013( 5) : 139 －147．) “三同说”之内涵将于后文详
述。
在学者的意见方面，比如张卫平教授主张，案件的同一性应

通过案件主体同一、诉讼标的同一、诉讼争点同一三项要件予以判断。
(参见:张卫平．重复诉讼规制研究:兼论“一事不再理”［J］．中国法学，
2015( 2) :43 －65． )在实践中的裁判思路方面，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
其编著的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一书中指出，一事

不再理中的一事，是指前后两个诉讼必须为同一事件。所谓的“同一
事件”，是指同一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同一事实)而提出的同一
诉讼请求。同一当事人不限于在前后两个诉讼中同处于原告或者被
告的诉讼地位，原告不得另行起诉，被告同样不得另行起诉;同一法律

关系，是指产生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 法律事实) ;同一

请求，是指当事人要求法院作出的判决的内容相同。以上三个条件必
须同时具备，才能称之为同一事件。(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
一庭．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M］．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270． )



谓的“三同说”，即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诉讼
请求( 或主要争点) 相同①。尽管对于除却诉的主
体与客体之外的第三项要素的具体内容，不同理论

之间还存在细微分歧，但由此可见，《民诉法解释》
第 247条确立的重复诉讼判断标准基本沿袭了“三
同说”的思路，继续秉持以诉讼主体、诉讼客体、诉
讼请求三项要素的同一性作为识别两诉是否相同

的基本方法。除此之外，第 247 条还有新颖性贡
献，在除了比较两诉的相关要素是否同一这一正向

路径之外，还特别提出反向路径，即“后诉的诉讼请
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也是符合重复诉
讼内涵的类型之一。
《民诉法解释》第 247 条为识别重复诉讼提供
了统一且较为细致的判断步骤，这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一方面，统一的标准保障实践中的统一适
用，避免出现相同或类似情况不同处理的不当情

形②;另一方面，较为细致的标准保障这套判断步骤

的可操作性和现实性，从而真正实现阻断重复诉讼

的目的。与重复诉讼的判断标准相关的很多问题
早在“二同说”和“三同说”时代就已经过充分论证，
因此本文将着力于伴随《民诉法解释》第 247 条首
次进入该主题讨论视野的崭新问题，即第( 三) 项后

半句的“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
果”要件。这一要件丰富了重复诉讼的内涵与类
型，也导致“诉讼请求”要素具有异于“当事人”和
“诉讼标的”要素的特殊性: 一方面，对于“诉讼请
求”要素的判断不限于“前后两诉同一”的一致性判
断，还包括“后诉实质性否定前诉”的冲突性判断;
另一方面，在进行冲突性判断时，判断过程不是在

相同的客体———诉讼请求与诉讼请求———之间进
行，而是发生于相异的客体———诉讼请求与裁判结
果———之间。此外，对于“实质上”、“裁判结果”这
些概念内涵的充分挖掘与正确理解，以及“后诉请
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要件对诉讼标的识别
标准选用的影响，进而牵涉到的重复诉讼规则与传

统的既判力理论之间的龃龉与协调等等问题，都亟

待系统性地梳理、反思和重新整合，以期使这一条
款在适用过程中能够尽量尊重立法者的初衷，发挥

其在识别重复诉讼方面的独特功能，并在面临与既

判力等传统理论的割裂时能够协调有序地各司

其职。

二、“后诉请求否定前诉裁判结果”要件的内涵
与功能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读，“后诉的诉讼请求
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是指后诉提起与前诉相
反的诉讼请求，辅助说明的示例比如甲起诉乙要求

确认法律关系有效，乙又起诉甲请求确认法律关系

无效;再如，由于给付之诉中隐含确认之诉的内容，

如果甲起诉乙要求依法律关系进行给付，乙又起诉

甲请求确认法律关系无效的，也属于后诉请求实质

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情形［1］。不难看出，最高人
民法院的解读与条文本身的应然含义有一定偏差，

即使单纯从字面文义出发，上述解读也存在一定的

偏误:最高人民法院的解读只关注后诉请求与前诉

请求之间的关系，而条文本身考量的却是后诉请求

与前诉裁判结果之间的关系。两则辅助说明的示
例同样存在误读:就前例而言，若甲起诉请求确认

法律关系有效并获得胜诉判决，基于确定判决的既

判力，乙当然不得再请求确认该法律关系无效;但

若前诉中甲之请求被判决驳回，为何乙不得起诉请

求确认法律关系无效呢? 同理，就后例而言，若前

诉中法院判决甲之给付请求权不成立，无论法院对

于该给付请求权的先决法律关系如何认定，由于对

先决问题的认定不发生既判力，乙仍然可以另行起

诉请求确认先决法律关系无效。由此可见，只有后
诉的诉讼请求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 而非单纯否定

前诉的诉讼请求) 时，才是符合第 247 条第( 三) 项
后半句文本内涵与立法初衷的适用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的解读未对“裁判结果”的含义

进行说明和限定，如前文所示，辅助说明的示例也

都是“后诉的诉讼请求否定前诉的诉讼请求”的错

13

袁 琳:“后诉请求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类型的重复诉讼初探

①

②

诉讼请求或主要争点之间的分歧源于对诉讼标的的理解，

如果采“旧实体法说”理论定义诉讼标的，则第三项要素为诉讼请
求;如果采“诉讼法说”理论定义诉讼标的，由于诉讼标的本身即是
诉的声明，则第三项要素为主要争点。
比如有两则相似案例，原告先请求被告返还借款，被判决

驳回请求后又以不当得利返还为由再次起诉，有的法院认为这是基

于同一事实对同一诉讼标的的重复主张，有的法院则认为请求权基

础的变化导致法律关系的变更，前后两次起诉是不同的诉。参见:
“朱宝芝与高淑凤不当得利纠纷案”(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
青民五终字第 1982号民事裁定书) ;“罗予均与何冰不当得利纠纷
案”( 北流市人民法院( 2015) 北民初字第 686号民事判决书) 。



误情形，无从考察和总结“裁判结果”的应然范围。
从基本法理的视角来分析，裁判结果应指判决主文

部分。而判决主文是对原告诉讼请求的回应性判
断，体现了法院对当事人主张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认

定结果，因此所谓的“后诉的诉讼请求否定前诉裁
判结果”，意指在实体法律关系层面，后诉声称的权
利主张否定前诉判决已经确定的权利义务内容;而

不是指在具体的请求内容层面，后诉请求的给付数

额或赔偿方式否定前诉判决支持的特定内容①。由
此可见，此时诉讼请求的内涵应是权利主张。不允
许当事人提出与判决主文相反的权利主张的法理

基础在于确定判决具有既判力。终局判决一旦获
得确定，该判决针对请求所作出的判断就成为调整

双方当事人今后法律关系的规范，双方当事人对同

一事项再度发生争执时，不允许当事人提出与此相

矛盾的主张，法院也不能作出与之相矛盾或抵触的

判断［2］。然而，既判力理论对于前诉对后诉发生遮
断效力的客观范围具有严格限定，只有判决主文部

分具有既判力②，事实认定和先决性法律关系不发

生既判力［3］。若后诉请求直接否定前诉判决主文
确定的权利义务内容，则后诉被前诉的既判力所遮

断;若后诉请求因矛盾于前诉裁判理由中对于实体

性先决问题或其他要件事实的认定，进而否定前诉

判决主文确定的权利义务内容，则前诉的既判力不

及于后诉，后诉中仍然可以重新审理甚至作出不同

判断③，但此时却是第 247条第( 三) 项后半句发挥
作用的典型情形。
后诉的权利主张否定前诉的实体性先决问题

是指，当事人于前诉中提出的给付请求中必然包含

的原因法律关系的效力或原因法律行为的性质问

题，正是后诉的诉讼标的，并且后诉意欲再度争执

的原因法律关系的效力或法律行为的性质与前诉

判决的认定结果相冲突。此时，根据“旧实体法说”
理论，前诉的诉讼标的是某一实体请求权，而后诉

的诉讼标的是针对该请求权的基础关系的撤销权

或消极确认请求，后诉的诉讼标的异于前诉，导致

“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要件
与“诉讼标的相同”要件存在适用上的不协调。如
果僵化地恪守以“旧实体法说”识别诉讼标的的思
路，可能导致其面对很多明显的重复诉讼时无法发

挥应有的隔离效果。实际上，很多重复诉讼并非基

于两诉所涉的实体权利完全相同，而是由于“给实
质同一的法律关系贴上了不同的标签”，即虽然后
诉与前诉争议的法律关系或实体权利义务不同，但

都是同一的生活事实或纠纷事实的反映［4］。从纠
纷解决的角度来看，前诉判决已将所涉争议彻底解

决，只要后诉不涉及新的事实，那么即使主张不同

的实体权利依然构成重复诉讼。在纠纷被彻底解
决的情况下，再次争执已经丧失诉的利益。此外，
根据第 247条第( 三) 项后半句的表述，只要后诉请
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均应视作符合重
复诉讼的判断标准。所谓“实质上”，不仅应当包含
那些根据后诉声称的权利主张和前诉判决确定的

权利义务内容的简单比对即可直接得出二者是否

矛盾的结论的情形，还包含那些具有一定隐藏性和

模糊性、需要拆分后诉的权利主张并根据权利主张
据以成立的要件事实甚至间接事实来判定其是否

矛盾于前诉裁判结果的情形。基于此，还需更新对
“裁判结果”的认识，将裁判结果的外延从判决主文
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层面扩展至裁判理由认定的

核心争议事实层面。如果在事实层面放松限制，将
致使更多起诉因与其他诉讼存在共通的事实而成

为重复诉讼，也就更加难以保证所有重复诉讼的情

形都符合“旧实体法说”识别标准下的“诉讼标的相
同”要件。
综上讨论，“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

裁判结果”要件，在传统的既判力理论基础之上，将
前诉判决遮断后诉的效力范围予以扩展，其目的在

于弥补以“旧实体法说”定义诉讼标的有时难以识
别实质性重复诉讼的功能缺陷。在此预设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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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诉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一书中
指出，在采“旧实体法说”理解诉讼标的的前提下，诉讼请求是建立
在诉讼标的基础上的具体声明，旨在识别诉讼标的以及帮助厘清诉

讼标的的范围。( 参见:沈德咏．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理解与适用( 上) ［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 635． )
比如，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322条第 1款的规定，“判

决中，只有对于以诉或反诉而提起的请求所作出的裁判有确定力。”
依照大陆法系对矛盾判决的理解，只有判决主文部分矛盾

才是真正的矛盾判决，因为此时将直接影响对实体权利的归属判

定，并且妨碍给付之诉中的判决执行。裁判理由的冲突则不属于矛
盾判决，因为由于不同案件的事实发现程度和争议重心不同，客观

上本就有不相同的可能性，这种冲突不会产生诉讼标的层面的重大

后果。( 参见:曹志勋．反思事实预决效力［J］．现代法学，2015( 1) :
130 －138． )



统摄之下，适用第 247条第( 三) 项后半句时应突破
以“旧实体法说”识别诉讼标的的局限，尝试更加开
阔的解释路径，将“诉讼标的相同”要件的内涵延展
至整个纠纷事实相同的层面。特别说明的是，即便
如此，笔者依然不倾向采取以“事实的同一性”定义
诉讼标的的观点。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威解
读已经明确，适用《民诉法解释》第 247 条时采“旧
实体法说”诉讼标的理论，因此应尽量保障“诉讼请
求”要素在正向路径与反向路径上理论工具适用的
一致性，以谋求重复诉讼判断标准整体框架的统一

与周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上文已经解释

了适用“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
果”要件时，诉讼请求的内涵实为权利主张。这意
味着，我们依然沿用了“旧实体法说”理论，只不过
不再借助“诉讼标的”要素来突显“旧实体法说”的
理论主旨，而是借助“诉讼请求”要素。“诉讼请求”
要素发挥的即是“诉讼标的”要素的功用。此时再
以“事实的同一性”定义诉讼标的必然导致识别标
准理解与适用上的混乱。基于此，笔者认为仍以
“旧实体法说”作为解释和适用第 247 条“诉讼标
的”要素的统一标准，只是在依据“后诉的诉讼请求
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要件判定重复诉讼时，
不再苛求对“诉讼标的相同”要件的严格遵守，而将
其内涵理解为纠纷事实层面的同一。

三、“后诉请求否定前诉裁判结果”要件的类
型化

通过以上对第 247 条第( 三) 项后半句内涵与
功能的解析，以及对“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要素
含义的重新厘定，结合对以重复诉讼为程序性违法

事由驳回起诉的案件的研读，可以大致归纳出以下

四种符合“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
果”要件的基本类型:
第一，后诉的诉讼请求直接否定前诉的判决主

文。这种类型的理论基础即确定判决的既判力。
根据既判力理论适用第 247 条第( 三) 项后半句时，
能够比较清晰地识别后诉的诉讼请求与前诉裁判

结果之间的否定性关系。由于前诉是在权利主张 /
诉讼标的层面直接对应后诉的权利主张 /诉讼标的
发生遮断效力，后诉与前诉通常处于同一实体法律

关系内，比如前诉判决确认某一特定行为不是侵权

行为，后诉请求基于该特定行为的侵权损害赔偿①;

或者前诉判决确认某合同无效，后诉请求继续履行

该合同。位于与传统的既判力理论重合领域的重
复诉讼，并非“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
判结果”要件侧重调整的类型，而只是将既判力理
论的要义透过成文规范予以表达，所以本文也不过

多着墨于这类重复诉讼，而是更多关注超越既判力

的客观范围阻断后诉的其他几种类型，并论证其超

越既判力发生作用的正当性。实际上，基于各项诉
讼要素的一致性而产生的重复诉讼更加贴合发生

既判力的典型场景，而由“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
否定前诉裁判结果”这一反向路径导致既判力效果
的却是少数。
第二，后诉的诉讼请求直接否定前诉的实体性

先决问题，进而否定前诉的判决主文。比如在前诉
判决支持当事人提出的给付请求权的情况下，后诉

提出前诉中的实体性先决关系不存在的消极确认

请求，或请求撤销或解除该先决关系。这是第 247
条第( 三) 项后半句致力于解决的核心类型。此时，
虽然后诉不是直接矛盾于前诉的权利主张，但由于

后诉的诉讼标的直接指向前诉的先决问题，先决问

题又是前诉诉讼标的的基础性法律关系，因此两诉

的请求通常还是在同一实体法律关系内，通过比对

前诉的裁判结果与后诉的诉讼请求能够比较容易

地识别出其是否符合“后诉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
判结果”要件的表征。
第三，后诉的诉讼请求间接否定前诉的实体性

先决问题，进而否定前诉的判决主文。相较于前两
种类型具有的易于识别、两诉的权利主张局限于同
一实体法律关系内的特点，第三种类型的特征则是

不易识别、需结合要件事实项下的间接事实予以综
合判断，并且两诉的权利主张分属不同的实体法律

关系。比如在前诉判决支持当事人提出的给付请
求权的情况下，后诉主张前诉中的实体性先决问题

存在可撤销事由，因而请求不当得利返还。由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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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2015) 新民三终字
第 16号民事裁定书。该案例即属于前诉判决已确认案件涉及的商
标使用行为不是侵权行为，后诉仍然请求基于该行为的侵权损害赔

偿，法院认定这是“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情
形。



后两诉所涉的权利主张分属不同的实体法律关系，

故单纯从后诉请求与前诉裁判结果的比对上，很难

判断二者是否存在实质性的否定关系，因此需要从

权利层面的比对分解至事实层面的比对。在前述
示例中，前后两诉虽然分享了相同的事实，但主张

截然相反的性质:在前诉的实体性先决问题的效力

上，前诉主张有效，后诉主张因撤销而归于消灭。
前诉关于先决问题的主张成为其权利主张的基础，

后诉关于先决问题的主张也成为其权利主张的依

据。虽然两诉在事实主张层面产生了交叉，但因事
实交叉无法直接显现在直接对应权利主张的诉讼

请求和判决主文中，导致此时后诉的诉讼请求似乎

与前诉裁判结果缺乏实质性的关联，这也使得在这

种情况下依然将后诉视为重复诉讼的正当性亟待

充分论证。
第四，后诉的诉讼请求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

同，前诉请求被判决驳回，导致呈现“后诉的诉讼请
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外观。这种情形是
“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和“后诉的诉讼请求
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重合情形，应当归入
“诉讼请求同一”的重复诉讼形态中予以调整，因此
后文不再对这种情形展开讨论。
结合以上几种类型的基本介绍可知，除却不划

入讨论平台的类型四，前三类诉讼都是符合“后诉
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要件的典型
情形，但三者的差别在于后诉否定前诉的路径:类

型一系直接否定，类型二与类型三经由否定前诉的

先决问题认定，进而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这也是

后两者超越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发挥作用的本质成

因。此外，这二者之间也有细致差异，类型二的否
定效果较为直接、明显，是第 247 条第( 三) 项后半
句重点调整的类型，而类型三的否定效果却较为隐

晦、模糊，在适用上须更加谨慎，否则可能导致对诉
讼当事人实体利益的不当侵损。以下将结合两则
真实案例对类型二与类型三所示的以否定前诉先

决问题认定为路径的重复诉讼展开具体分析，并尝

试归纳适用“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
结果”要件时的限制条件，尽量将对于重复诉讼的
认定限制在正当且合理的范围内，既不致诱发矛盾

裁判，又确保当事人的实体利益。

四、以否定先决问题认定为路径的重复诉讼

由上文的讨论可知，“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
否定前诉裁判结果”要件旨在填补以“旧实体法说”
定义诉讼标的有时难以识别实质性重复诉讼的功

能漏洞，由此带来的启示是应合理地扩大对前后两

诉的考察视野，一方面，从法院裁判的角度，拓展前

诉“裁判结果”的范围，从判决主文部分延伸至裁判
理由部分的核心要件事实认定，比如实体性先决问

题对后诉的影响;另一方面，从当事人主张的角度，

细致分解前后两诉的权利主张所包含的事实主张，

进而探究后诉是否在事实层面“实质性”地否定前
诉。鉴于此，本部分将分别展示两则案例，并于后
文中援引两则案例中的实体法律关系展开分析。
例一，A公司与 B 公司签订合作经营协议，约

定 A公司拥有的某商标无偿划归双方合营的 C 公
司所有。因 A公司未依约转让商标，B公司曾起诉
请求 A公司履行无偿转让商标的合同义务，法院认
定合作经营协议系双方意思真实表示，涉及无偿转

让商标的条款有效，判决 A公司履行无偿转让商标
的合同义务( 以下将 B 公司的起诉称为前诉) 。后
A公司起诉称，合作经营协议不符合《合同法》第 44
条规定的生效条件而处于效力待定状态，而 B公司
长期无偿使用商标，严重侵害其权益，请求确认合

作经营协议未生效，并请求 B 公司赔偿经济损失。
法院认为，前诉判决已经确定合作经营协议有效，A
公司应依约履行转让义务，至此关于商标权的归属

问题已有定论，A公司的诉讼请求实质上仍属于商
标权归属问题，与前诉判决内容重复，不宜再作审

理( 以下将 A公司的起诉称为后诉) ①。
例一是上文提及的类型二与类型三的合体。

就前诉而言，原告 B公司请求被告 A公司依约履行
合同义务，诉讼标的为继续履行请求权;就后诉而

言，原告 A公司请求确认合作经营协议未发生效力
以及赔偿经济损失，诉讼标的为确认合同未生效的

请求，以及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可见，后诉为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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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案例改编自“奉化步云公司与上海华源公司商标所有权转
让纠纷案”，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03) 民二终字第 169号民事裁定
书。



的合并，也是类型二与类型三的合并。在实体层
面，后诉与前诉的权利主张相异，不仅从前诉主张

的给付请求权转变为后诉主张的消极确认请求，甚

至从前诉主张的合同法律关系逾越至后诉主张的

侵权法律关系，因此无论是基于诉讼请求一致性的

正向路径，还是诉讼请求否定裁判结果的反向路

径，都无从判定其构成类型一所示的符合既判力理

论的重复诉讼。然而，如果依循类型二所示的“后
诉的诉讼请求直接否定前诉的实体性先决问题，进

而否定前诉的判决主文”的思路，前诉判决支持原
告主张的继续履行请求权的裁判结果意味着判决

同时认定合作经营协议有效，后诉再度争执协议的

效力显然与前诉裁判结果的意旨相悖，构成“实质
上的否定”。同时，后诉中合并提出的侵权损害赔
偿请求权也是建立在协议未生效的前提之上，也就

必然“实质性地违背”前诉的裁判结果。如果以前
诉对后诉不发生既判力为由受理并审理后诉，那么

法官有可能作出认定协议未生效并支持 B 公司向
A公司进行赔偿损失的判决。当然，如此判决仍不
与前诉判决发生既判力的主文部分有任何直接冲

突，但实质上却并没有定纷止争，反而致使前诉已

经化解的冲突重新激化。
结合以上分析，可以首先归纳出类型二的本质

特征以及这一类型的案件构成重复诉讼的分析思

路:后诉与前诉的冲突点在于后诉的权利主张否定

前诉的先决问题认定，而先决问题不同于构成权利

主张的其他实体要件，是基础性法律关系。确认该
基础性法律关系的请求与权利主张直接指向的给

付请求之间具有紧密的逻辑关联，对于两项请求的

裁判必须保持高度的乃至严密的一致性①，这是导

致后诉请求否定前诉的先决问题认定即意味着否

定前诉的判决主文的关键成因。
相对复杂的是类型三( 后诉原告 A公司提起的

侵权损害赔偿请求矛盾于前诉裁判结果) 的解释问

题。就后诉提起的合同未生效的消极确认请求而
言，虽然未直接否定前诉的判决主文，但基于先决

问题与最终权利主张之间的关系，能够得出否定先

决问题即否定权利主张的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
但当后诉请求为侵权损害赔偿时，前后两诉的冲突

点———先决问题认定———仅仅是后诉的一项间接
事实②，当后诉的间接事实主张否定于前诉的先决

问题认定时，能否将其视为正当的重复诉讼情形

呢? 在实践中，后诉原告也可以选择不以诉的合并

方式提出请求，而只提出单一的侵权损害赔偿请

求，因为根据后诉原告主张的合同未生效的事实，

可以知晓该诉的争议焦点是合同的效力问题，因而

合同的有效性就成为后诉原告侵权损害赔偿请求

权成立的先决问题，是法院必须首先予以审理和解

决的内容。后诉原告将意欲实现的核心请求———
给付请求权与先决问题一并提起，形成诉的合并形

态，有助于识别侵权损害赔偿是否实质上否定前诉

的裁判结果，原因在于，基于上文描述的先决问题

与本问题之间紧密且特殊的逻辑关联，既然后诉的

先决请求与前诉呈现否定性关系，那么后续请求也

必然与前诉存在实质性冲突。
透过对例一所示情形的完整分析，能够归纳的

基本信息是，适用“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
诉裁判结果”要件时，先决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先决问题的基础性地位以及其与本问题之间在裁

判结论上高度一致的逻辑联系，导致一方面，对于

前诉的先决问题而言，若后诉的权利主张否定前诉

的先决问题认定，则表明后诉的权利主张也否定前

诉的裁判结果;另一方面，对于后诉的先决问题而

言，若后诉的先决请求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则表

明后诉最终的诉讼请求也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
先决问题在前后两诉中都发挥作用，也是类型三的

本质特征。
当然，并非所有案例都如例一中的后诉原告一

般，将先决问题与本问题一并提出，而是可能只提

出本问题( 参见:例二) 。
例二，A与 B公司签订动迁协议书，约定 A 的

动迁面积为 340 平方米。后 A起诉请求 B 公司赔
偿因拖欠 82． 5 平方米导致的损失，而 B 公司答辩
称 A签订动迁协议书时存在欺诈事由。法院对动
迁协议书存在欺诈事由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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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先决问题存在争议时给付请求与其包含的确认请求

之间的关系，参见: 傅郁林． 先决问题与中间裁判［J］． 中国法学，
2008( 6) : 155 －169．

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构成要件是 ( 1 ) 存在侵权行为;
( 2) 行为人有过错; ( 3) 被侵权人发生损害; ( 4) 损害与侵权行为之
间存在因果关系。例一中，前诉的先决问题———合同的效力认
定———是构成要件( 1) 的一项间接事实。



B公司依市场价格赔偿 A的经济损失( 以下将 A的

起诉称为前诉) 。后 B 公司又起诉称，A 的欺诈行

为导致其多取得 100平方米回迁面积，请求 A返还

不当取得的建筑面积。法院认为，动迁协议书是否

存在欺诈的问题已由生效判决审理并确认。A与 B

公司之间因动迁协议书所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应

受到确定判决拘束。B公司再次起诉( 以下将 B公

司的起诉称为后诉) 符合第 247 条规定的重复诉讼

情形①。

例二中，后诉请求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表现方

式更加隐晦。从表面上看，前诉中，原告 A 要求被

告 B公司赔偿因瑕疵履行造成的损失，诉讼标的为

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后诉中，原告 B 公司要求被

告 A返还不当多得的回迁面积，诉讼标的为不当得

利返还请求权。显然，前后两诉的权利主张不同。

即使法院受理后诉并判决支持 B 公司的不当得利

返还请求，也不与前诉认定 A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的裁判结果发生冲突。但继续分解权利主张至事

实层面可知，在前诉中，诉讼标的( 违约损害赔偿请

求权) 据以成立的要件之一是合同成立且生效。后

诉请求不当得利返还的要件之一是被告无合理根

据而取得利益，该要件成立的事实基础是合同存在

可撤销的法定事由，合同撤销后被告取得的利益则

于法无据。前后两诉在诉讼标的乃至构成诉讼标

的的要件事实层面都不存在直接的重合区域，只是

后诉中支持要件事实的间接事实与前诉的要件事

实分享了同一事实内容，并因性质主张相反而诱发

冲突认定。但实际上，例二与例一之间并无本质差

别，只是在例二中，后诉原告未将本问题的先决问

题作为独立的诉讼请求提出，从而导致否定前诉裁

判结果的表现形式更加隐晦而已。后诉原告虽然

只提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但该请求的先决条件

是，合同因存在欺诈事由被撤销后约定的权利义务

归于消灭，从而导致后诉被告取得利益无合法根

据，因此后诉原告实质上提出的是撤销回迁协议与

不当得利返还两项请求的合并之诉。如此，便可回

归依据例一提炼出的基本思路:后诉的先决问题否

定了前诉的裁判结果，进而后诉的权利主张也否定

了前诉的裁判结果。

例一与例二的共同之处在于前后两诉的核心

争议涉及合同的效力:一诉主张合同有效基础上的

给付请求;另一诉则相反，主张合同未生效、无效、

可撤销或已经解除等等。当然，合同可撤销或已经

解除与合同本身无效或未生效之间存在本质差别，

合同可撤销或解除建立在合同有效的基本前提之

上，因存在可撤销或解除事由而使合同生效后归于

消灭。此外，合同的可撤销事由与解除事由之间也

有分歧。合同的可撤销事由一般自合同成立之时

就已存在②，而解除事由则可能出现于合同成立并

生效之后③，因此当前诉终结后，因新的事由发生导

致合同解除的，再次争执合同效力不是重复诉讼。

而例一与例二的差异之处在于，首先，例一的后诉

是合并之诉，对前诉的否定效果较为明显、突出;例

二的后诉是单一之诉，对前诉的否定效果较为模

糊、隐晦。这一点上文已有分析。其次，前后两诉

核心争议的出现时间不同。例二中，核心争议并非

基于前诉被告嗣后提起后诉而引发，其出现节点早

在被告于前诉中提出抗辩之时。被告于前诉中提

出合同存在可撤销事由的抗辩，一方面导致核心争

议的出现时间由后诉提起之时提前至前诉，另一方

面也导致前诉原告提出的给付请求权与其包含的

确认请求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即此时双方当事人

对确认请求与给付请求同时存在争议，确认请求不

再以被给付请求吸收的形态存在，而因明显的争议

性与给付请求成为两个独立的、明确的诉讼请求，

类似于诉的客观合并。这种诉的合并与前述例二

中后诉原告提出的合并请求有共通的原理，即有明

显争议性的先决问题可以脱离本问题成为一项独

立的请求，并且其认定结果对于后续程序有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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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案例改编自“桦南县第四建筑工程公司与张永和不当得利
纠纷案”，参见: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5) 黑高民申三字第 147
号民事裁定书。
比如，根据《合同法》第 54条的规定，合同可撤销事由包括

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胁迫，这些事由均发生于合同订立之时。
法定的解除事由参见《合同法》第 94条。



力。如果前诉被告未在前诉中提出合同存在欺诈

事由的权利妨碍抗辩，将无从认定被告是否对合同

效力问题存在争执和疑问，一般而言法院会认定合

同系订立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①。只有被
告在前诉中提出权利妨碍抗辩，才会导致合同效力

问题存在争议。法定的抗辩事由比如，法律行为当
事人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人订立合同未得法
定代理人追认、合同内容违反公共秩序与善良风
俗、无权代理未得本人追认，等等。这些抗辩事由
均以对抗先决问题为目标，直接攻击先决问题的法

律效果，要么使合同效力基于特定事由而自始不发

生，要么使某一法律行为自始无效。当被告于前诉
中提出抗辩时，被给付请求吸收的确认请求随之产

生争议性并成为前诉的争议焦点，双方当事人会对

该争议焦点展开举证与辩论，法官也会对此争议事

实进行审理与认定，而对此先决问题的裁判也将对

后续的给付请求裁判产生程序上的拘束力，以保持

确认之诉裁判与给付之诉裁判之间高度一致的逻

辑关联。换言之，当对于先决问题的争议显现于前
诉时，法院对该争议焦点的审理与认定会巩固判决

主文中对诉讼标的的裁判，因为该裁判系建立在对

先决问题的充分辩论和充分审理的基础上，而非建

立在默认该先决关系理所当然地成立的假设之上。
基于此，当后诉的诉讼请求否定前诉的先决问题

时，我们才能更加确定后诉请求也必然否定前诉的

裁判结果，因为只有经过切实地审理，先决问题与

本问题之间的一致性裁判才是准确的，否则可能出

现的情况是，先决问题本不成立，但因争议不突出

而未充分审理，只是草率认定，导致法院作出本问

题成立的最终裁判。若被告未在前诉中提出抗辩
事实，而是于后诉中才首次将该事实提出并作为权

利发生要件，那么直接将后诉请求视作否定前诉的

先决问题认定，进而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的正当性

就不再充分，毕竟前诉未对先决问题作出任何实质

性审理，所谓的认定也是建立在一种假设或默认之

上，此时得出的后诉否定前诉的结论缺乏有效的说

服力。
比较合理的安排是尽量引导诉讼当事人在前

诉中提出抗辩和反诉，首先，从诉讼价值的角度来

看，能够促进诉讼经济，并且助于纠纷一次性解决。
其次，从重复诉讼这一程序违法性要件来看，第 247

条第( 三) 项后半句调整的是已经作出生效判决的

终局性前诉与尚在系属中的后诉之间的关系，禁止

在前诉终结后再次争执本身就蕴含了强制反诉的

意旨，以避免矛盾判决。再次，从事实认定的效力
来看，引导当事人在前诉中提出抗辩，将先决问题

潜在的争议属性尽早暴露，使法院能够对此予以充

分审理和准确认定，那么在否定先决问题认定的后

诉提起之时，就有充分的根据予以驳回。
综合上述讨论，就类型二与类型三而言，其超

越传统既判力发挥遮断后诉效力的正当性有以下

三点:第一，这类重复诉讼不直接否定前诉的判决

主文，而以否定前诉的先决问题认定为路径达到否

定判决主文的效果，先决问题是解决本问题时必须

先行确定的问题，先决问题的认定结果对本问题的

裁判结果有程序上的拘束效力。基于先决问题与
本问题之间的紧密联系，将否定先决问题的诉讼作

为重复诉讼具有正当性。这同时表明，后诉请求否
定前诉权利主张的其他构成要件时，不能一概认为

产生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效果。由于其他要件并
不具备先决问题的基础性地位，所以还应放入具体

问题中具体分析。可以借鉴讨论先决问题时的分
析思路，首先探查该项要件在特定案件中是否发挥

如先决问题一般的基础性地位或其他关键性作用，

再得出结论。第二，当后诉请求不是直接否定前诉
先决问题时，分析后诉是否表面上为单一之诉，但

实则是诉的合并形态，进而拆分出后诉的先决请

求。若能够建立后诉的先决请求与前诉裁判结果
之间的关联，那么将后诉作为重复诉讼则具有正当

性。第三，在满足前两点任一的情况下，还应考察
后诉请求的支持性事实是否早在前诉中就作为先

决问题的抗辩事实而提出。若未提出或是前诉终
结后新发生或发现的事由，则不可一概将后诉作为

重复诉讼处理。同时应区分当事人善意未提出与
恶意未提出两种情况，在后者，当事人为达到不当

目的或经法院充分询问后仍不提出的，再次起诉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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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权利要件分类说的基本框架下，各方当事人对于己有利

的所有前提条件承担证明责任，主张权利妨碍、消灭或延缓的一方
应对对应的权利妨碍抗辩、权利消灭抗辩、抗辩权据以构成的事实
承担证明责任，并在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下承担这些事实的主张责

任。因此，被告有义务主张合同未生效或消灭的抗辩。



为重复诉讼。

五、结语

《民诉法解释》第 247 条第( 三) 项后半句在发
挥既判力作用的基础上，还有超越既判力的客观范

围遮断重复诉讼的效果。在后者，由于过大的遮断
范围可能导致对当事人实体利益的侵害，因而应设

置合理的限制条件以确保第 247 条第( 三) 项后半
句在禁止重复诉讼的程序价值与保障当事人利益

的实体价值之间维持平衡。根据基本法理和既有
案例，在既判力理论之外，“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
否定前诉裁判结果”要件旨在调整的核心情形是前
后两诉在先决问题认定上存在冲突。将冲突判决
的内涵由既判力视角下的“判决主文”冲突，扩展至
“裁判理由部分的先决问题认定”冲突，能够弥补
“旧实体法说”理论将权利争议的核心单纯限定于
判决主文部分，导致无法识别某些实质性重复诉讼

的功能障碍。同时，将扩展范围只限于与判决主文
保持一致性认定的先决问题部分，而非延伸至整个

裁判理由部分，也避免将所有矛盾的事实认定都纳

入重复诉讼的框架中，依然恪守事实认定可在后诉

中被再次争执甚至得出不同结论的基本规则。总
而言之，第 247条第( 三) 项后半句在丰富了重复诉
讼的内涵与类型、将既判力理论规范化的同时，也
不可避免地存在本体解释与适用以及与其他制度

在衔接上的种种问题，在此基础之上，应继续进行

重复诉讼的类型化工作，明确每一类重复诉讼的本

质属性，确保阻却其再次争执的正当性，以期真正

助益于这项规则理论与实务功能的发挥。 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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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petitive Sui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aims in the Latter Action Deny the Judgment in the Former Action”

YUAN Lin
( School of Law，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Article 247 of“Interpretat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Civil Procedure Law”specifies the standard
of determining a repetitive suit，which is the first time for this matter to be officially regulated． The factor“the
claims in the latter action substantially deny the judgment in the former action”deserves more attention and is
a reserve path related to the issue of clai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function，the factor above aims to fill in
the functional gap that sometimes a real repetitive suit cannot be recognized by means of substantial right，so it
functions even beyond traditional res judicata．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categorization，in addition to the type of
repetitive suits that the claims in the latter action directly deny the judgment in the former action，the type that
the claims in the latter action deny the judgment in the former action through denying the finding of pre-
adjudicated issue in the former action is also a real repetitive suit．

Key Words: repetitive suits; res judicata; claim; subject matter of claim; substantial pre-
adjudicated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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